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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2016一期）发布——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盈利状况趋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研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城镇化和工业化不断加快的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规模化、一体化经营获得了较高的利润，同时其

对“三农”的带动作用也开始显现。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是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是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

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研究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此次调查此次调查

旨在通过科学的抽样旨在通过科学的抽样、、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采用现代调查技术和调查管理

手段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全国范围内收集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家庭农

场场、、农业专业大户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几类新型农业专业大户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几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信息农业经营主体的相关信息,,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前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当前

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潜力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本情况和发展潜力，，为相为相

关的研究关的研究、、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决策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是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是全面系统的入户追踪调

查查，，中经趋势研究院计划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入户追中经趋势研究院计划每年进行一次全国性入户追

踪调查访问踪调查访问，，调查结果将建成中国农业领域的基础性调查结果将建成中国农业领域的基础性

数据库数据库，，为社会共享为社会共享。。

20162016年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对全国年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对全国

范围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范围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调查研究调查研究，，调查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调查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调查范围广一是调查范围广。。调查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调查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2626个个

省省//自治区自治区//直辖市直辖市，，有助于全面把握新型农业经营主有助于全面把握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整体发展状况体整体发展状况。。

二是调查手段新颖二是调查手段新颖。。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在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专门开专门开

发了发了APPAPP应用软件应用软件，，调查员能及时把调查数据传送到调查员能及时把调查数据传送到

网络终端网络终端，，提高了调查效率提高了调查效率，，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核对和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核对和

审核审核。。同时同时，，通过通过GPSGPS定位定位、、录音和拍照功能等有助于录音和拍照功能等有助于

对调查质量的监控及对样本的回访对调查质量的监控及对样本的回访。。

三是调查内容全面三是调查内容全面。。指标体系涉及发展潜力指标体系涉及发展潜力、、经济经济

绩效绩效、、社会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生态绩效、、发展前景发展前景、、农业信息化农业信息化66个个

方面方面，，100100多个问题多个问题，，为分析决策提供了丰富素材为分析决策提供了丰富素材。。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项目

当前，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在国内

农产品市场需求刚性增长、质量安全要求不断提高的

同时，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

剧，国内外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加大，对我国以小农经营

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发展方式提出了严重挑战，出现

了“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难题。为此，党的十八

大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

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

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相关领域的一系列扶持政策也陆续出台，如 2006

年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的实施，尤其是 2012 年国务

院 《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 的出

台，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等，我国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地快速发展。相关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种粮大户超过 68 万户，生猪、肉鸡、奶牛规

模养殖户数量占比均超过 50%，符合统计标准的家庭农

场超过 87 万个，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超过 82 万

家，全国各类龙头企业约 12 万家，以龙头企业为主体

的各类产业化经营组织，辐射带动全国 40%以上的农户

和 60%以上的生产基地。

然而，一些学者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迅速发展提

出了质疑，认为这种快速发展是在政策刺激下的虚假繁

荣，存在部分为套取国家政策支持而成立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尽管有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状况的争论十分激

烈，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全国性、代表性的微观

调查数据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因此，在这个意义

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正好填补了这一空

白。无论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科学研究而言，还是

对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制定而言，此调查所提

供的数据无疑都将是一笔难得的财富。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数据表明，为套

取国家政策支持而成立的新型经营主体肯定是存在

的，而且还有相当数量。如第一期调查所抽取的在工

商部门进行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已消亡、不

存在或实质上并未运营的合作社占到了 17%左右。但

是，那些真实存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行良好

仍然是主基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农业的发

展方向。与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相比，这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表现出了十分明显的优势：拥有较高的人

力资本水平以及社会资本水平，因此具有较为深厚

的 发 展 基 础 ； 同 时 新 型 农 业 经 营 主 体 经 营 规 模 较

大，并且盈利状况良好，很少有亏损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此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具有很强的辐射带

动能力。

总的来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确拥有较强的发展

潜力，并且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发展态势，体现了现代农

业发展的方向，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因此，应继续实施、巩固和加大对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扶持力度。

新主体 新活力
阮荣平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指数调查对
象为全国大陆的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即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
业大户以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第一
期调查样本涵盖全国 26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包括 321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样本，839 个家庭农场样本，114 个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样本。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发展指数由五大指标构成，分别为
发展潜力、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
绩效、发展前景，调查内容基于此五类
指标进行，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

受教育水平更高

相较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依赖妇女、
老人、儿童等留守群体，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人
力资源，调查报告反映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普遍受教育水平更高。

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受
教育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其中，家庭农场
负责人受教育水平最低，拥有大专及以
上学历者占比为 7.29%，比农民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中拥有同等学历者占比低 6
个百分点，比龙头企业低 31 个百分点。
但总体而言，三类主体负责人受教育水
平明显高于普通农户。根据第六次人口
普查，乡村人口中 18 岁以上人口中拥有
大专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仅为 2.43%。

更加年轻化，男性占比更高

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农业劳动
力老龄化现象十分明显,女性占从事农
业劳动力比例也有逐年上升趋势。截至
2015 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 60 岁以
上者所占比重达到 18%之多；而截至
2006 年，女性占从事农业劳动力比重
提高到了 61.3%，农村劳动力被称为

“993861”部队，很多地区农业面临着
后继乏人的严峻形势。发展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这种趋
势。本次调查显示，年龄结构上，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中 60 岁以上者占
比 仅 为 7% ， 龙 头 企 业 负 责 人 最 为 年
轻，60 岁及以上占比为 5%，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 7%，家庭农场负责人为 8%。
从性别结构来看，龙头企业负责人、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中男性占比分别为
81%、83%和 87%。

除了人力资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还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商
业、政治、金融等社会资源，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化解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融资难
及市场联结弱等问题。调查显示，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可以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提供很大帮助的商业伙伴(或私人伙
伴） 人数平均为 7 人，可以为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提供很大帮助的政府 （或金融
机构） 工作人员平均为 2 人。其中，最
为突出的是龙头企业，数据显示，对企
业帮助很大的商业伙伴 （或私人伙伴）
平均人数高达 44.44 人，政府或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的平均人数为 11.30人。

经营规模明显上升

在宏观经济持续“换挡”的背景
下，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农业投资出
现不同程度放缓，但可贵的是，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且
投资意愿较强，重要表现之一是经营规
模较大，并且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调
查显示，2015 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总
资产价值平均为 746.17 万元，比 2014
年增加了 7.74%，其中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经营规模最大，2015 年总资产
平均达 6393.54万元。

盈利状况趋好态势明显

较大的经营规模也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带来了较强的盈利能力，近年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盈利状况趋好态势
明显。本轮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15 年平均利润达到 68.76 万元，比
2014 年增加了 26%。此外，在所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处于亏损状态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占比很小，2014 年，
有 1.79%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处于亏损
状态，这一占比 2015 年进一步下降到
1.41%，同比下降 21%。

横向来看，三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盈利能力最强的是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2015 年平均获利 502.82 万元。
其 次 是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 平 均 获 利
51.42 万元；盈利能力最弱的是家庭农
场，平均获利 21.38 万元。其中，龙头
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盈利还有明显上升趋
势。数据显示，龙头企业 2015 年平均
利润比 2014 年增加了 48%；专业合作
社 2015年平均利润同比增加了 52%。

农村新业态不断涌现

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是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次调
查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村新业
态出现起到了重要助推作用。如在调查
的家庭农场中，进行农村一二三产业综
合 经 营 的 有 152 家 ， 占 有 效 样 本 的
18.34%，约 1/2 进行了标准化生产。在

所调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54.66%的
合作社实行了农业标准化生产，此外半
数的合作社发展了农业新业态，发展生
态农业占 26%，籽种农业占 14%，休闲
观光农业占 12%，循环农业占 12%，另
有 2%合作社发展了会展农业。

辐射带动惠及“三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报告从农民、农
业和农村三个方面考察了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的辐射带动作用。调查结果表明，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的农户已经有相
当规模，且带动形式多样。

2015 年所调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带动的农户数量平均为 248 户，主要
体现在生产资料购买、农产品销售、资
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在所调查的龙
头企业中，龙头企业帮助农户统购生产
资料的金额平均为 298 万元左右，为农
户提供信贷担保的户数平均为 20 户左
右，为本县域农民开展现代农业科技知
识培训的次数平均为 5 次。45%专业合
作社为社员提供过融资服务，28%为社
员提供过金融中介服务，另外值得关注
的是，在所调查的专业合作社中，向非
社员提供过农业生产资料购买服务、农
产品销售服务、农产品加工服务、农产
品运输及储藏服务、良种引进和推广服
务、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比
重 依 次 为 25% 、 37% 、 13% 、 17% 、
26%、37%，这说明合作社对农户的带动
作用不仅体现在对社员的带动，还体现在
对非社员的带动。在所调查的家庭农场中
约 1/5 的家庭农场向农户提供过借贷帮
助，平均提供借贷款 9.76 人次，平均提
供借贷款金额38.86万元；约1/4的家庭
农场向农户提供过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平
均提供农业科技知识培训54.90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新农村建设的
贡献则主要体现在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
给以及促进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两方面。
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5 年，家庭农

场 中 向 农 村 提 供 公 共 物 品 的 比 例 为
26.83% ， 平 均 投 入 额 约 为 6.78 万 元 。
对于农民专业合作社，截至被调查时，
有 44%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社区提供过
公共服务，23%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
过 贫 困 救 助 （包 括 扶 贫 、 助 学 援 助
等），21%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过基
础设施建设 （包括兴修水利、道路建设
等），1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过文
化建设 （文化产品的生产及文化活动的
组织等）。而在过去一年中，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在支持农村生活性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投入额平均为 35.6 万元，在支
持农村社会事业 （农村扶贫、农场教
育、卫生和文化等） 方面投入额平均为
16.96万元。

环保意识有待加强

2013 年到 2015 年之间，企业在环
境保护与污染治理方面投入有所波动，
总体呈上升态势，这体现出企业越来越
注重生态环保，但许多环保意识仍有待
培养。

比如，节水灌溉技术在种植业家庭
农场、种植业合作社的普及率较低。调
查显示，种植业家庭农场中进行节水灌
溉的比例仅为 38.16%。种植业合作社
略高，占 39.82%。在废弃物利用与处
理方面，进行废物再利用比例的家庭农
场 和 农 民 专 业 合 作 社 比 例 均 不 高 ，
46.05%的家庭农场和 37.5%的种植业合
作社有对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56.25%
的合作社没有对农业废弃物进行回收利
用，还有 6.25%的合作社没有听说过回
收利用这一说法。大部分家庭农场和农
民专业合作社对废弃物的处理方式较为
环保，但是仍有部分家庭农场和农民专
业合作社采取对环境有害的废弃物处理
方式。直接排放畜禽粪便的养殖业家庭
农场占有效样本的 21.43%，直接排放
畜禽粪便的畜牧业合作社占有效样本的
18.06%。


